



籃球
一:歷史:
[image: NBA shot clock.jpg]籃球運動起源於1891年12月21日，由美國麻塞諸塞州春田市基督教青年會學校（現今春田學院）體育教師詹姆斯·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博士發明。當時投擲以裝桃的籃子為目標，所以取名為籃球。最開始的籃球運動所使用的球是足球（英語：Ball (association football)），直至1950年代晚期，湯尼·辛科爾（英語：Tony Hinkle）才引進了該項運動專用的褐色籃球。最初籃球比賽上場人數、場地大小、比賽時間均無嚴格限制，只要人數相等就可以比賽。1932年瑞士日內瓦召開第一次國際籃球會議，同年在羅馬成立了國際業餘籃球總會。1948年國際籃總決定從1950年開始每四年舉行一次世界籃球錦標賽，在2012年宣佈更名為男子世界盃籃球賽。
[bookmark: _GoBack][image: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f/f3/Three_point_shoot.JPG/300px-Three_point_shoot.JPG]女子籃球運動是從1917年興起的，當時上場隊員9人，1920年後改為每隊6人，之後又改為每隊5人。1953年於智利舉辦第一屆世界女子籃球錦標賽，並決定以後每四年舉行一次。國際籃球總會規定，奧運會籃球賽參加比賽的男子隊伍為十二隊，資格是上屆奧運會前三名，主辦國，北美洲、南美洲、中美洲、大洋洲、亞洲、歐洲、非洲的冠軍隊和世界性資格賽的第一名。參加比賽的女子隊伍為八隊。參加資格是上屆奧運會的前三名，主辦國和世界性選拔賽的前四名。歷屆奧運會上成績最佳的是美國籃球隊和蘇聯籃球隊。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會開始，職業籃球選手可以參加奧運會比賽，提高了奧運會籃球賽水準。籃球，為一種由兩隊參與，在一個長方形籃球場進行的球類運動。每隊出場5名隊員，可將球向任何方向傳、投、拍、滾或運，目的是將籃球投入對方球籃得分，並阻止對方獲得控球權或得分。籃球是世界上最多人觀看的球類活動之一，從1936年起就是奧運會的正式競賽項目之一。在三分線內投進可得兩分，若在三分線外投籃，可以得到三分。在比賽結束時，得分最多的球隊獲勝，但若二隊平手，會進行延長賽。在球賽中，控球者可以用持續運球（將球彈到地上，再反彈到自己手中）的方式行進或奔跑，也可以將球傳給其他隊員，但若走步（掌控球者沒有運球，且移動超過指定範圍或指定方式）、翻球或二次運球均是違例。違例是違反籃球比賽的遊戲規則，罰則為失去控球權並由對方發界外球。犯規則分為一般性犯規（如有身體接觸而侵犯他人等）與技術性犯規（如粗言穢語、不服判決、延誤比賽等非體育道德行為等），若個人於單場比賽中累計犯規超過一定次數，將被判下場，無法繼續上場比賽。若一球隊正要投籃時，防守球隊犯規，進攻球隊獲得罰球的機會。如有技術性犯規（例如動作粗野，侮辱對手）時，另一隊可以罰球，而且罰球後可自中場發球。在職業聯賽中，美國國家籃球協會(NBA)最為出名，是美國乃至於全球最高水平的職業籃球聯賽，其球隊遍佈全美，歷屆美國在奧運會的籃球項目金牌呈壟斷性，是以被稱為籃球王國。歐洲籃球聯賽亦享有極高的水平和知名度。美國的職業籃球聯賽除了NBA，還有國家女子籃球協會(WNBA)。國際賽則以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籃球項目為最高榮譽。在大眾文化中，籃球亦同樣是全世界最風行的運動之一，並按照所能使用的場地大小、所能參與的人數多寡、時間限制等因素，籃球更常以一對一單打、三對三等街頭籃球比賽的形式，並搭配相對應的規則來進行。[image: James Naismith with a basketball.jpg]詹姆斯·奈史密斯（英語：James Naismith，1861年11月6日－1939年11月28日）是籃球運動的發明者和第一位倡導在美式足球運動中使用頭盔的人，同時也是召集了五位球員組成一支球隊的首位籃球教練。奈史密斯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阿爾蒙特，是一個1851年到加拿大從事採礦業的蘇格蘭移民家庭之長子。
二:發明籃球:
1891年詹姆斯·奈史密斯在麻薩諸塞州春田的基督教青年會國際訓練學校（後為春田學院）擔任該的體育教師，同時也是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美式橄欖球教練，奈史密斯當時被受任尋找一種有趣易學且可以打發學生無聊的冬季室內體育課的遊戲。奈史密斯從一些加拿大兒童用球投入桃子筐在加拿大被稱之為「Duck-on-a-Rock」的遊戲中受到啟發，奈史密斯的籃球遊戲在11月15日初步構思完成，最早的規則沒有運球這一規定，只允許球在球場內傳遞，之後他又編寫了13條籃球規則 ，其中有12條仍然延用至今。起初，奈史密斯將兩隻桃籃分別釘在健身房內看台的欄杆上，桃籃上沿距離地面3.04米，用足球作比賽工具，向籃投擲。投球入籃得1分，按得分多少決定勝負。每次投球進籃後，要爬梯子將球取出再重新開始比賽。以後逐步將竹籃改為活底的鐵籃，再改為鐵圈下面掛網，經過百年的改進形成了現今的籃球規則。籃球成為了美國和加拿大廣受歡迎的男子運動，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其他國家傳播開來。另外也為建立了一套女子籃球的規則做了一些努力，最初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因此在真正的推廣上的步伐要顯得緩慢一些。[image: James Naismith.jpg]男子籃球運動在1936年柏林奧運會中正式被列為奧運會項目，奈史密斯博士為那屆奧運會籃球項目的前三名頒發了獎牌，獲得前三名的是三個北美球隊：美國隊在室外下雨的場地中戰勝了加拿大隊獲得了金牌，奈史密斯的祖國加拿大獲得了銀牌，而墨西哥隊則獲得銅牌。女子籃球直到1976年蒙特婁奧運會上才被正式列為奧運項目。之前在1904年聖路易斯奧運會上舉行過一次籃球表演賽。
三:教練生涯:
1898年奈史密斯來到了堪薩斯大學，之後他在丹佛學習成為了一名教授和堪薩斯大學的首任籃球教練。使得堪薩斯大學發展成為美國最有籃球歷史底蘊的大學。奈史密斯擔任主教練期間是堪薩斯大學唯一失利場次多過勝利場次的時候（55勝-60負），但是奈史密斯確是籃球史上最偉大且富有傳奇色彩的教練。奈史密斯指導了弗里斯特·艾倫，艾倫是美國大學籃球歷史上最多獲勝場次的教練，他最終接替了奈史密斯的堪薩斯大學籃球隊主教練的位置。而弗里斯特·艾倫又是阿道夫·拉普和迪恩·史密斯的導師，這兩位都是美國大學籃球界非常知名的資深教練，總共獲得過6次的NCAA總冠軍頭銜。阿道夫·拉普又是獲得過6次NBA總冠軍的現任邁阿密熱火隊主教練帕特·萊利的導師。迪恩·史密斯的弟子則有名人堂教練拉里·布朗，現任北卡羅萊納大學的名教練羅伊·威廉士（之前在堪薩斯大學執教了15個賽季）以及偉大的飛人喬丹。這一脈傳承為美國培養出了無數籃球界的精英。1930年代奈史密斯致力於創建一個全國大學校際的體育協會，這個協會之後形成了現在的美國學院運動聯盟（NAIA-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s）。在1936年8月，奈史密斯出席柏林奧運會時，被授予國際籃球聯合會名譽主席
四: 奈史密斯私人生活:
奈史密斯和Maude Sherman在1894年結婚，婚後育有5個孩子，奈史密斯同時是一位基督教長老會的教長。奈史密斯於1925年4月4日加入了美國籍。1939年他獲得了蒙特婁長老會學院頒發的神學博士。在他的首任妻子Maude在1937年過世後，他在1939年6月11日娶了Florence Kincade，在結婚後的6個月奈史密斯就因腦出血在堪薩斯州的勞倫斯去世了。他的遺體葬在堪薩斯大學主校區勞倫斯，和他首任妻子葬在一起。奈史密斯在他的祖國加拿大和其他國家都得到了廣泛的榮譽。1968年2月17日在麻薩諸塞州斯普林菲爾德創建了奈史密斯籃球名人堂，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示敬意。2005年詹姆斯·奈史密斯的孫子伊安·奈史密斯計劃出售籃球規則手冊的原本。規則手冊在奈史密斯博士去世後轉給了他最小的兒子小詹姆斯·奈史密斯，也就是伊安·奈史密斯的父親，詹姆斯居住在德克薩斯州的科柏斯克里斯蒂。奈史密斯的13條籃球規則球員可以用單手或雙手向任何方向扔球。球員可以用單手或雙手向任何方向搶、打球，但絕對不能用拳頭擊球。球員不能帶球走。必須用手持球，而不允許用頭頂、腳踢球。不允許球員用肩撞、手拉、手推、手打、腳絆等方法來對付另一方的隊員。任何隊員違反此規則，第一次被認為是犯規，第二次再犯規，就要被強行停止比賽，直到命中一個球後才能重新上場參加比賽。如果有意傷害對方球員，就要取消他參加整個比賽的資格，且不允許替補。用拳擊球就是違反第3條和第4條規則。如果任何一方連續犯規3次，就要算對方命中一球。連續犯規的意思是指：在一段時間裡，對方隊員未發生犯規，而本方隊員接連發生犯規。如果防守者沒有觸到球或干擾球，當球投入籃內並停留在籃里就算中籃。如果球停在籃筐上，而對方隊員觸動了籃筐，也算命中一球。當球出界，球將由第一個接觸球者扔進場內。若有爭論，裁判員將球扔進場內。擲界外球允許5秒鐘，如果超過5秒鐘，球判給對方。主裁判員是球員的裁判，他有權吹犯規。當某隊連續3次犯規，他將通知副裁判員。他有權宣布取消某隊員的比賽資格。副裁判員是球的裁判，他可決定什麼時候球在比賽中，並要計時、決定球的命中、記錄命中的球數以及承擔通常裁判員應該承擔的責任。比賽在兩個15分鐘內進行，中場休息5分鐘。
球命中最多的一方獲勝，如果平局，經雙方隊長的同意，比賽可延至再命中一球為止。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8%A9%B9%E5%A7%86%E6%96%AF%C2%B7%E5%A5%88%E5%8F%B2%E5%AF%86%E6%96%AF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7%AF%AE%E7%9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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